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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05月 07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05月 0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05 月 07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05月 07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1年 05月 07日下午 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9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范志全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0人，代表股份 843,819,6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8904％。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837,942,4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5081％。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25人，代表股份 5,877,2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82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7人，代表股份 41,424,2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946％。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35,547,0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12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 25人，代表股份 5,877,2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823％。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808,2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61％；反对 5,011,445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412,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9022％；反对 5,011,44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97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808,2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61％；反对 5,011,445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412,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9022％；反对 5,011,44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97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808,2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61％；反对 4,932,145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45％；弃权 79,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412,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9022％；反对 4,932,14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9064％；弃权 7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1914％。

4、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808,2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61％；反对 5,011,445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412,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9022％；反对 5,011,44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97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808,2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61％；反对 5,011,445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412,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9022％；反对 5,011,44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97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 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709,8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44％；反对 5,109,845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5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314,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6646％；反对 5,109,84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35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 2020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709,8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44％；反对 5,109,845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5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314,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6646％；反对 5,109,84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35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709,8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44％；反对 5,109,845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5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314,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6646％；反对 5,109,845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35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709,8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44％；反对 5,109,845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5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314,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6646％；反对 5,109,845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35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
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
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现场律师见
证，并发表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二）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是基于公司已承诺所有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所
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无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三）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依法查验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 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指定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

cninfo.com.cn/）等媒体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通知等公告；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持股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3、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相关资料；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表决资料等。
鉴此，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发表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等媒体上分别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该等通
知公告了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议案内容、股权登记办法等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时在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新

港区道道全粮油岳阳有限公司 5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建军先生主持。
（2）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1 年 5 月 7 日 9:15—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1 年 5 月 7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全体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所的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行
使表决权。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内容与通知公告一致。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83,965,2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63.6558%。
1、现场会议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 名，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

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
人，所持股份总数 183,961,4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545%。

经查验，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现任在职的董事、监
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该等人员具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出席/列
席会议资格。

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2、网络投票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

名，共计持有公司 3,800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身份验证机构验证。
3、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现场会议
经查验，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

前，推举了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的议
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及表决。 表决结束后，由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公司监事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
计票、监票。 会议主持人在现场宣布了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

2、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3、表决结果
在本所律师的见证下，公司股东代表及监事代表一起，在合并统计每项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表决结果的基础上，确定了每项议案最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96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5,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96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5,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96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5,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96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5,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96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5,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96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5,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96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5,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96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5,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 审议通过《关于确定 2021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政策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96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5,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 审议通过《关于确定 2021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政策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96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5,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 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96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5,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 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96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5,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96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5,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丁少波 经办律师： 徐 烨

经办律师： 吴 娟
202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002852 证券简称：道道全 公告编号：2021-【036】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7日（星期五）14: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1年 5月 7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1年 5月 7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岳阳城陵矶新港区道道全粮油岳阳有限公司 5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建军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

的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183,965,2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6558％。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4 人，代表股份 183,961,45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6545％。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80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0.0013％。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0,497,89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3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8,109,9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8062％；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股东 3人，代表股份 3,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3％。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96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9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96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9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96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9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96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9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96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9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96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9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96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9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96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9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确定 2021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96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9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确定 2021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96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9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96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9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96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9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96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9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徐烨律师、吴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公告编号：2021-18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7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7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7 日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月 7日上午 9:15至 2021年 5月 7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星北路三段 393号公司多媒体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孝武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9人，代表股份 224,430,7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0680％。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7人，代表股份 185,307,8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7347％。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22人，代表股份 39,122,91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333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2,680,8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03％；反对 1,749,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9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541,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621％；反对 1,74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37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2,577,8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744％；反对 1,749,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97％；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438,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126％；反对 1,74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379％；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94％。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577,8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744％；反对 1,749,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97％；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438,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126％；反对 1,74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379％；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94％。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049,0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388％；反对 2,278,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153％；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909,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320％；反对 2,2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186％；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94％。

（五）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049,0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388％；反对 2,278,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153％；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909,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320％；反对 2,2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186％；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94％。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579,2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750％；反对 1,748,5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91％；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439,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160％；反对 1,74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345％；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9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2,047,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382％；反对 2,28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159％；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908,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286％；反对 2,28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220％；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94％。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申请贷款及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或其他授信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2,047,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382％；反对 2,28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159％；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908,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286％；反对 2,28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220％；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94％。

（九）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21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047,6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382％；反对 2,280,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159％；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908,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286％；反对 2,28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220％；弃权 10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94％。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8 日

股票代码：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1-23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7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5 月 7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7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7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集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主持人：郭煜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2、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8 名， 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共计 144,168,89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4.0030%。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144,138,39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4.00%；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7 名，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30,50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03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逐项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股 144,166,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87%；反对股 1,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3%；弃权股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股 28,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7705%； 反对股 1,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2295%；弃权股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 144,166,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87%；反对股 1,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3%；弃权股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股 28,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7705%； 反对股 1,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2295%；弃权股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 144,166,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87%；反对股 1,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3%；弃权股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股 28,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7705%； 反对股 1,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2295%；弃权股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4、审议通过了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144,166,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87%；反对股 1,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3%；弃权股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股 28,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7705%； 反对股 1,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2295%；弃权股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5、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2020年度报酬；
表决情况：同意股 144,166,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87%；反对股 1,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3%；弃权股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股 28,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7705%； 反对股 1,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2295%；弃权股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6、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 144,166,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87%；反对股 1,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3%；弃权股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股 28,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7705%； 反对股 1,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2295%；弃权股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派出律师刘颖颖、邵珺对大会的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不存在
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002985 证券简称：北摩高科 公告编号：2021-022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获 2021 年 4
月 26日召开的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现有总股本 150,16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7
股，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税），预计送红股 105,112,00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5,048,000.00 元，剩余
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分配。 2020年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若公司股本发生
变化，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公司拟派现金分红占公司当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14.23%，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比例的要求。

5、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50,16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7.000000 股，派 3.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
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000000 元；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2.0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1.000000元；
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50,16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55,272,00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5月 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5月 14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年 5月 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1、本次所送股于 2021年 5月 1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
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本次所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1年 5月 14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 次 送 红 股 数 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52,668,162 35.07 36,867,713.4 89,535,875.4 35.07

无限售条件股份 97,491,838 64.93 68,244,286.6 165,736,124.6 64.93

股份总数 150,160,000 100 105,112,000 255,272,000 100

七、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股后，按新股本 255,272,000股摊薄计算，2020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1.2398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河工业园区北摩高科
2.咨询联系人：张迎春
3.咨询电话：010-80725911/5922
九、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05 月 07 日

证券代码：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9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

第一季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23日、2021 年 4 月 27 日分别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
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 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公司将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 15：00-17：00 采用现场和网络远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
第一季度报告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本次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现场业绩说明会
时间：2021 年 5 月 12 日 15:00-16:00
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 5001号深业上城 T2大楼 50层会议室
预约方式：电话或邮件报名
预约时间：2021 年 5月 11日前（9:00-12:00、14:00-17:00）

联系人：朱锦宇
联系电话：0755-33378926
邮箱：wanrun@mason-led.com
二、网络业绩说明会
时间：2021 年 5月 12 日 16:00-17:00
参与方式：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s://board.10jqka.com.cn/ir）或同花顺 App 端入口（同花顺 APP 首

页—更多—特色服务—路演平台）
三、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李年生先生；执行总裁汪军先生；财务总监向光明先生；副

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潘兰兰女士；独立董事熊政平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效率，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公司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
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 17:00 前将问题发送至公司邮箱
（wanrun@mason-led.com），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
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8 日


